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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成為行動條件： 

官僚課責結構下的警察裁量與制度轉譯 

邱煒翔
 

摘 要 

本研究關注基層警察在高度課責導向的官僚制度中，裁量如何被重新界定與

實踐。既有研究多從制度設計或行為控制的角度理解裁量，強調透過規則、程序

與監督機制以降低裁量行為的不確定性。然而，這樣的觀點較少受到探討。。在制

度持續強化課責需求，裁量空間是否真正被壓縮，抑或轉而以不同形式嵌入於制

度運作之中。 

本文採取「法實踐」（law in action）與基層官僚理論，將裁量理解為法律與

制度在具體情境中被完成的實作過程。本文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分析基層

警察如何在即時執法需求與事後課責要求之間。，進行判斷與調整。本研究發現：

在強調可追溯性與可說明性的制度環境下，裁量並未消失，而是反映於執法人員

在現場對於是否開立處分、如何紀錄執法過程，以及如何預先考量事後審查與申

訴風險等實務判斷之中。 

本文的創見在提出。「結構性境境」觀點。：裁量不僅是治理風險來源，同時亦

為制度得以運作的重要條件，並對公共行政中課責與裁量關係之理解提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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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警察執法作為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實踐，其工作本質高度情境化且充滿

不確定性。無論是治安處理、交通執法或突發事件應對，基層警察皆須在有限時

間內對複雜場景進行判斷與選擇，使裁量成為執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行動條件

（章光明，2024）。相關研究亦指出，執法並非單純依循法律規範的機械行為，

而是涉及對情境、風險與秩序的持續評估與調整；裁量因此構成警察工作得以運

作的制度性要素，而非例外偏差（Lipsky, 1980; Wilson, 1989a）。 

然而，在民主治理與高度課責的制度環境下，警察裁量同時被視為潛在的治

理風險。隨著行政體系日益強調可預期性、可追溯性與績效衡量，警察執法行動

逐步被納入密集的規則、程序與評估機制之中，使裁量成為制度試圖加以規範與

管理的對象（Davis, 1969; Rivera & Knox, 2023; 朱金池，2004；葉正芊，2007；

施慶瑞，2009；伍徹輿，2016）。此一發展形塑出持續存在的制度張力：裁量一

方面被視為影響治理一致性的變數，另一方面卻在高度不確定的執法現場中不可

或缺。 

此一制度張力並非僅止於制度控制與行動自由之間的表層衝突，而可進一步

理解為一種「結構性境境」（structural dilemma）1。。亦即，行動在在制度安下下，

同時面對多重且難以調和之行動要求，任何選擇皆可能在不同評價標準下產生風

險與責任。基層官僚研究早已指出，此類境境內生於政策執行情境之中。Lipsky

（1980）指出，在資源有限、需求不確定與任務模糊的條件下，裁量成為吸納制

度無法預先處理之不確定性的必要方式；後續研究亦指出，基層官僚經常處於效

 

1 本研究所稱之「結構性境境」（structural dilemma），並非指基層官僚於實務中所感受之主觀壓

力或角色衝突，而係指一種內生於官僚制度安下之制度性張力。既有研究指出，基層官僚在資

源限制、任務模糊與需求不確定的條件下，經常面對多重且難以同時滿足的制度要求（Lipsky, 

1980; Evans & Harris, 2004），例如效率、規則遵循與個案正義之間的衝突（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3）。在此情況下，裁量並非制度之外的例外，而是制度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所生成

之必要回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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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公平、規則遵循與個案回應之間的張力之中（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3; Evans, 2011）。 

進一步而言，此一境境並非僅來自行動情境本身，而與現代官僚制度中的課

責邏輯密切相關。當代公共行政研究指出，課責不僅要求執法結果的正當性，更

強調執法過程須具備可說明性與可追溯性（Bovens, 2007）。在此條件下，執法行

為的評價基準逐漸由「是否有效」轉向「是否能被合理化說明」，並形塑出以避

免責任歸咎為導向的行動模式（Hood, 2010。；Dubnick, 2005）。換言之，執法人員

在現場不僅需回應具體情境，更需預判其行動在事後審查中的可接受性。此一制

度轉向，使裁量不再僅是技術性判斷，而成為嵌入責任結構之中的風險調適實作

（Wynne, 1976; Hupe & Hill, 2007; Molander et al., 2012）。 

若將此一理論脈絡置於警察執法情境中，其結構性境境更為明顯。警察執法

具有高度即時性與情境依賴性，其任務難以完全透過事前規則加以規範（Bittner, 

1967; Manning, 2015）。然而，在民主治理與社會監督強化的背景下，警察行動同

時被納入密集的程序要求、文件紀錄與責任追溯機制之中（Hawkins, 1995; Rivera 

& Knox, 2023）。因此，基層警察在執法現場往往同時面對兩種難以調和的制度

要求：一方面需即時回應具體情境並維持秩序，另一方面則需確保其行動能在事

後被制度審查與說明（邱煒翔，2025b）。 

就我國情境而言，相關警政研究亦指出，警察執法不僅受到法律規範拘束，

亦深受績效評價、申訴機制與組織課責體系所影響（朱金池，2004。；伍徹輿，2016。；

章光明，2024）。在此制度規範下，警察執法不僅需判斷「是否違規」，更需同時

考量「如何留下紀錄」以及「是否能在事後可解說」（Freidson, 1976; Lipsky, 1980）。

此種以未來審查為導向的行動預判，使裁量從單純的現場判斷，轉變為嵌入制度

責任結構中的實作行動（邱煒翔，2025b）。 

因此，本文所稱之「官僚制度」，係指一套以程序正當性、責任可歸屬性與

風險控制為核心的治理邏輯（Weber, 1978; Wilson, 1989b）。此種制度理性透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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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規則、標準化程序與層級監督，試圖降低行動不確定性並確保行政行為之課責

性（Weber, 1978; Bozeman, 2000; Dillard & Ruchala, 2005）。然而，當任務具有高

度情境依賴性與不可完全衡量性時，制度運作仍須仰賴行動在的即時判斷，使法

律與政策得以在具體場域中被完成（Brodkin, 2011）。 

在此論述下，本文所討論之「裁量」，係指基層警察在制度框架內，對行動

方式、程序啟動與風險承擔所進行之判斷與選擇。此種裁量屬於行政學與基層官

僚理論所討論之「官僚裁量」（bureaucratic discretion），強調其為制度條件下的實

作行動，而非單純的法律授權空間。換言之，裁量既非完全自由，亦非純然受規

則拘束，而是深受制度誘因與責任結構所形塑（Manning, 2015; 黃錫安，1987。；

汪子錫，2010；邱煒翔，2025a）。 

既有研究多從制度治理角度探討如何透過專業訓練、倫理規範與監督設計，

提升執法行為的可預期性與課責性（朱金池，2004。；汪子錫，2010。；伍徹輿，2016。；

葉正芊，2007；施慶瑞，2009）。相對而言，較少進一步追問：在制度控制持續

強化的條件下，官僚裁量是否真的被壓縮？抑或裁量只是以不同形式被重新配置

於制度運作之中（Wilson, 1989b; 邱毓玫，2007）？ 

基於上述論述。，本文關注的核心問並並非裁量是否應被限制，而是：在以程

序化控制與課責為核心的官僚制度下，裁量如何在制度框架內被重新界定與實踐？

當制度愈強調降低不確定性與強化課責性時，是否反而更依賴第一線行動在透過

裁量來完成秩序維持任務？ 

因此，本文並非從制度設計優化或規範修正的角度討論裁量，而是回到執法

實作層次，理解法律與制度如何在具體情境中被完成與具體化。本文將以基層警

察的執法經驗為分析材料，說明官僚理性與責任結構如何共同形塑裁量的運作邊

界，並揭示制度與行動之間的內在張力，如何構成警察執法實作中的結構性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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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法社會學」取向下的制度與行動：警察執法的實作理解 

在理解警察執法與裁量問並時，本文採取「法社會學」（legal sociology）之

分析取向，而非將制度視為靜態規則集合，亦非從理性選擇或效用計算模型出發，

將行動理解為個體在既定誘因下的策略選擇（沈伯洋，2018）。。「法社會學」指出，

法律與制度並非僅存在於法條文本之中，而是如 Sarat 與 Kearns (1995) 所強調，

法律作為一種滲透於日常實作中的「意義框架」（frames of meaning），在具體情

境中透過行動被使用、轉譯（translation）與實踐（law in action）（Silbey, 2005; 

Sarat & Kearns, 1995）。2 因此，制度與行動並非彼此對立，而是在實作過程中相

互構成，誠如 Silbey (2005) 所言，法律性（legality）正是透過行動在對規範的

解釋與實踐，才得以在社會生活中獲得其穩定性與權威感。 

由此論述，「制度」並不僅指正式法律規範或組織規則，而同時涵蓋非正式

規範、組織文化與專業期待，以及在此條件下所展現的日常實作。章光明（2021）

指出，制度應理解為持續形塑行動在判斷與互動方式的規範安下，其效果並非透

過命令式控制完成，而是在實務中被再生產與具體化。沈伯洋（2022）亦指出，

分析警察執法時，需同時關注制度、文化與場域等層次，並透過田野觀察與深度

 

2 本文所稱之「轉譯」（translation），並非語言翻譯之意，而係指第一線行動在在具體執法情境中，

進行雙向的實踐轉化過程：首先，是將抽象規範（如法規要件、程序要求與組織規則）「具體

化」為可操作的行動步驟；其次，是將紛雜的現場情境（如事件脈絡、風險判斷與互動過程）

「符號化」為制度可理解、可記錄與可稽核之敘述形式（例如：援引規則語彙、建構執法紀錄）。

此概念強調，制度並非以機械方式直接決定行動，而是需透過行動在在情境中的「主體詮釋」

與「敘事建構」，使抽象規範落實為具體處置，並使該處置在事後能被制度化評價。此理解與

法社會學中「法律實踐」（law in action）之觀點相呼應，即法律並非僅存在於文本，而是在具

體情境中透過行動被賦予生命（Sarat & Kearns, 1995; Silbey, 2005）；亦與基層官僚理論中「實

作為政策」（practice as policy）之觀點相連結，強調裁量即是制度在第一線的實作展現（Lipsky, 

1980; Brodkin, 2011）。因此，「轉譯」旨在描述制度與行動間的**互構（mutual constitution）**

過程，避免將裁量簡化為規則外的任意偏離，而是視其為制度運作不可或缺的微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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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理解法律如何在具體情境中被實際運用與轉譯。 

從此觀點出發，警察執法不宜被理解為單純依循法律條文的機械適用，而是

一種高度情境化的制度實作（章光明，2024）。警察在執法現場所面對的，往往

是高度不確定且需即時回應的問並性情境。Bittner。（1967）指出，警察工作的核

心在於回應需要立即干預的社會境境，其行動正當性往往來自對秩序維持必要性

的判斷，而非規則的形式套用；Skolnick。（1975）與 Wilson。（1968）亦指出，組

織風險、工作不確定性與警察文化，共同形塑裁量的行使方式，使其成為警察工

作的常態特徵（Bittner, 1967; Skolnick, 1975; Wilson, 1968）。 

從組織層次觀之，警察行動深受非正式規範與同儕期待影響。Van Maanen

（1978）與 Manning。（1977）指出，組織社會化過程使裁量呈現出集體化與制度

嵌入的特性；另一方面，Muir。（1977）則從個人層次說明，警察在價值信念、情

緒管理與判斷能力之間，形成不同的執法風格。此顯示裁量並非單一理性計算的

結果，而是制度條件與行動能動性互動下的實作產物（Van Maanen, 1978; Manning, 

1977; Muir, 1977）。 

上述研究共同指出，警察裁量並非制度失靈或規則不足的殘餘，而是制度在

高度不確定場域中得以運作的重要條件。制度並非先於行動而完成，而是在行動

過程中被具體化；同時，行動亦非完全自主，而是在既有制度條件下展開（Lipsky, 

1980; Brodkin, 2011）。 

基於此一法社會學取向，本文將警察裁量理解為一種制度內嵌的行動實作，

而非單純的法律授權空間或個體選擇權利。此一理解不僅避免將「制度」與「行

動」對立的分析取徑，亦使後續得以進一步說明，在官僚理性與課責導向的制度

條件下，裁量如何被形塑其具體運作方式。 

二、官僚理性、課責與行動條件：制度如何形塑裁量 

在現代公共行政體系中，官僚制度並非單純以規則管理行動，而是建構一套

以可預期性、可追溯性與責任可歸屬為核心的治理邏輯。Weber（1978）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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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透過正式規則、層級權威與職務分工，使行政行動建立於可計算與可監督

的制度基礎之上；此一制度理性亦回應了現代國家在治理規模擴張與政治監督強

化下，對合法性與控制能力的結構性需求（Bozeman, 2000; Dillard & Ruchala, 

2005）。 

然而，後續研究指出，官僚制度所追求的控制條件，未必與任務特性相契合。

當行政成果難以即時觀測或精確評估時，組織往往難以以結果為基礎進行責任判

定，而轉向以程序作為評價依據（Wilson, 1989b; Mashaw, 1983; Power, 1997）。在

此情況下，規則遵循、程序完成與紀錄留存，逐漸成為判定行動正當性與責任歸

屬的重要標準。 

制度理論亦指出，正式規則與實際行動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落差，制度設計

無法完全預測或決定第一線行動結果（Meyer & Rowan, 1977; March & Olsen, 2010; 

Brodkin, 2011）。因此，程序不僅是行動指引，更是一套可被外部理解、審查與評

價的正當性框架。程序化安下也因此具有風險分配功能，使責任歸屬得以嵌入制

度流程之中（Mashaw, 1983; Bozeman, 2000）。 

若進一步從課責觀點來看，課責並非單一監督要求，而是一組界定「行動應

向誰交代、依何標準被評價」的制度關係。Wynne。（1976）早已指出，公共行動

的核心問並不只是是否負責，而是究竟「對誰負責」；不同課責對象所代表的評

價標準往往彼此競逐，甚至相互緊張。Bovens。（2007）則進一步說明，現代課責

體制不僅關注結果，也強調行動過程必須可被審查與說明。據此可知，課責之所

以形塑裁量，不僅在於增加控制，而在於改變行動被評價的方式，使第一線行動

在同時面對結果、程序與說明責任等多重要求（Bovens, 2007; Hupe & Hill, 2007; 

Hood, 2010）。 

在此制度條件下，官僚理性並非消除行動在判斷，而是透過程序化與書面化

機制，設定行動的邊界與優先順序。高度課責環境下，組織往往傾向發展出避免

責任歸咎、強調可被說明的行動形式，使程序遵循與紀錄留存逐漸取代實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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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評價行動的重要基礎（Hood, 2010; Power, 1997; Bovens, 2007）。因此，行動

的正當性不僅取決於結果是否達成，也取決於其是否符合法定與組織程序。 

對於基層官僚而言，這意味著制度控制與裁量並非零和關係。Lipsky。（1980）

指出，當任務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與資源限制時，裁量成為制度吸納不確定性的必

要方式。制度對裁量的回應，往往不是將其完全下除，而是透過規則與程序重新

界定其可接受的形式（Lipsky, 1980; Evans, 2011; Hupe & Hill, 2007）。換言之，課

責並未下除裁量，而是使裁量逐漸轉向對程序啟動、風險承擔與行動呈現的判斷。 

在警察組織中，此一制度邏輯更為明顯。警察執法具有高度情境性，其成果

難以事前規範，亦難以事後以單一指標精確衡量（Hawkins, 1995; Manning, 2015）。

在民主治理與社會監督強化的背景下，警察組織更加依賴程序遵循與文書紀錄作

為責任判定依據，使制度控制聚焦於行動是否「可被說明」與「可被追溯」，並

進一步形塑裁量的運作形式（Hawkins, 1995; Brodkin, 2011; Manning, 2015）。 

綜論。，官僚理性並非裁量的對立面，而是其運作條件；而課責亦非單純限制

裁量，而是透過程序、紀錄與評價標準，重新界定裁量的形式與邊界。制度越強

調程序一致性與責任可歸屬性，越需要行動在在具體情境中吸納無法完全規範的

不確定性（Lipsky, 1980; Evans, 2011; Hupe & Hill, 2007）。此一制度與行動之間

的張力，構成本文後續分析的核心。 

三、官僚裁量作為法律轉譯的實作形式 

於本研究之脈絡中，裁量並非單純的法律授權空間，亦非行動在在規則之外

的任意自由，而是制度無法完全預測與規範具體情境時，必然生成的實作形式。

Davis。（1969）早已指出，裁量並非法律的缺陷，而是法律運作不可避免的組成部

分；任何制度設計皆不可能事前涵蓋所有情境，裁量因此成為法律從抽象規範轉

化為具體行動的必要橋樑（Davis, 1969; Hawkins, 1992; Manning, 2015）。 

從此角度觀之，裁量不是規則的例外，而是規則在實務中被完成的方式。

Lipsky。（1980）指出，基層官僚在資源有限與任務模糊的條件下，必須透過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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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制度無法消除的不確定性，使政策得以在具體情境中落地。Evans。（2011）亦

指出，裁量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隨制度脈絡而轉變：在某些情境下，裁量被視

為專業能力；在高度課責條件下，則可能被界定為風險來源（Lipsky, 1980; Evans, 

2011; Hupe & Hill, 2007）。 

在警察執法場域中，此一裁量實作尤為顯著。Bittner。（1967）指出，警察工

作的核心在於回應需要即時干預的問並性情境，其行動正當性往往來自對秩序維

持必要性的判斷，而非單純條文適用。Skolnick。（1975）與 Wilson。（1968, 1989a）

則說明，組織風險與工作不確定性所形塑裁量的日常樣貌，使其成為警察工作的

常態特徵（Bittner, 1967; Skolnick, 1975; Wilson, 1968, 1989a）。 

然而，在現代官僚制度中，裁量並非僅是情境回應，更同時承擔制度理性與

課責結構的壓力。Dillard與 Ruchala（2005）指出，當行政體系過度依賴工具理

性與程序一致性時，制度可能在追求可控制與可計算的過程中，逐步壓縮行動在

的道德判斷空間。另一方面，課責導向的制度安下亦要求行動必須能被記錄、審

查與說明，使裁量逐漸轉向對可被評價形式的調整（Bovens, 2007; Hood, 2010; 

Power, 1997）。裁量在此既是制度所依賴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制度試圖加以規

範與管理的對象。 

此種張力亦反映於當代公共行政對裁量與正當性的討論。Rivera 與 Knox

（2023）指出，基層官僚裁量不僅涉及效率問並，更牽涉行政正當性與社會公平

的境境。當制度強調一致性與課責性時，裁量可能被壓縮為形式遵循；然而，若

完全下除裁量，則行政行動將無法回應情境差異與實質公平。此一境境顯示，裁

量既是風險來源，也是正當性維繫的條件（Rivera & Knox, 2023; Lipsky, 1980; 

Hupe & Hill, 2007）。 

在警察組織中，此種境境尤為明顯。警察執法涉及強制力的運用與權利限制，

其行動結果具有即時與高度可見性，使其更易暴露於政治與社會監督之下

（Wilson, 1989; Manning, 2015）。在此條件下，裁量不僅是情境判斷，更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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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結構中的承擔形式。行動在必須同時回應現場秩序需求與制度中的說明要求，

使裁量呈現出高度制度嵌入與風險敏感的特徵（Brodkin, 2011; Bovens, 2007）。

因此，本文理解的官僚裁量，並非單純法律授權空間，也非個體選擇權利，而是

一種在責任結構下進行的制度轉譯實作。第一線行動在在具體情境中，將抽象規

範轉化為可操作的行動步驟，同時將複雜現實轉譯為制度可接受的說明形式。此

一理解呼應法社會學對「law in action」的觀點，以及基層官僚理論對裁量作為制

度實作之強調（Lipsky, 1980; Sarat & Kearns, 1995; Silbey, 2005; Brodkin, 2011）。

裁量在此既吸納不確定性，也承擔制度理性所外溢的風險，並在此過程中展現其

在制度條件下的運作方式（Hupe & Hill, 2007; Molander et al., 2012）。 

另論，綜合前述討論，本文理解官僚制度與裁量實作之關係，並非靜態的分

層描述，而是一組相互連動的分析關係。首先，法制與官僚理性構成制度對行動

的基本期待與責任框架（對應圖 1第一層）（Weber, 1978; Wilson, 1989b）；其次，

制度透過程序化與課責安下，將上述要求轉化為具體的行動邊界與評價標準（對

應圖 1第二層）（Bovens, 2007; Hood, 2010; Dubnick, 2005）；最後，基層警察在

具體執法情境中，透過裁量將抽象規範轉譯為可操作且可被制度承認的行動形式

（對應圖 1第三層）（Bittner, 1967; Lipsky, 1980; Manning, 2015）。 

其中可論。，此三層之間並非單向控制關係，而是呈現一種由制度要求、課責

安下與情境實作所構成的運作過程。在此過程中，裁量並未隨制度控制的強化而

被消除，反而在程序化與課責導向的條件下，被重新界定其運作位置，並轉向對

是否啟動程序、如何進行判斷以及如何留下紀錄與回應審查等面向的持續調整

（Hupe & Hill, 2007; Evans, 2011; Molander et al., 2012）。 

是此，本文關注的核心問並在於：在此一制度條件下，裁量如何在制度框架

內被重新界定與實踐？以及當制度愈強調降低不確定性與強化課責性時，是否反

而更依賴第一線行動在透過裁量來完成秩序維持任務。圖 1即在此基礎上，呈現

法律規範、課責結構與裁量實作之間的關係，作為後續實證分析之理解架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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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之建構係綜合基層官僚與課責理論相關文獻之概念發展而成（Lipsky, 1980; 

Hupe & Hill, 2007; Bovens, 2007）。 

圖 1 

官僚制度、課責結構與裁量實作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 研究在自行整理。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取徑與研究策略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立基於法律社會學對「法律實踐」（law in action）

的理解，關注制度如何在具體情境中被實際運用與完成，而非僅停留於規範文本

或制度設計層次（沈伯洋，2018）。研究問並並非評估制度運作是否有效，而在

於理解在高度程序化與課責的官僚環境下，基層警察如何在具體執法情境中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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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以及制度理性如何滲入其判斷與行動過程（Lipsky, 1980; Brodkin, 2011）。 

此一研究目的，使量化或大樣本推論方法難以充分回應問並核心。警察裁量

並非單一變項所能測量之行為，而是嵌入於規則理解、程序安下與責任承擔之中

的實作歷程。因此，採取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方式，蒐集行動在對具體情境的敘

述與反思，以掌握制度與行動互動的細節（Patton, 2014）。 

研究設計屬於理論導向之個案研究取向。選擇特定制度條件較為密集、課責

壓力較為顯著之場域，並非為求統計代表性，而是為了在制度與行動張力較為明

顯之環境中，觀察官僚裁量的具體樣貌。透過質性資料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呈現制度理性、責任結構與裁量實作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後續分析

得以回應前述理論架構（巴比〔Babbie〕（2015/2016）；葉至誠、葉立誠，1999）。 

二、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 

研究場域選擇北部都會區之基層警察單位。都會型警政場域具有案件類型多

元、勤務密度高、社會監督強度大與媒體曝光頻繁等特徵，使警察執法行動更常

處於高度可見與高度究責的制度環境之中（Manning, 2015）。在此條件下，程序

要求、書面紀錄與責任歸屬機制較為明顯，較能觀察官僚理性與裁量實作之間的

互動關係。場域選擇係基於理論考量，而非便利取樣。 

訪談對象來自不同分局轄下之派出所與基層勤務單位（例如交通勤務與一般

治安勤務），涵蓋多種類型之第一線執法場景。選擇不同單位類型，旨在避免特

定勤務性質對資料造成偏向，使資料能夠呈現制度條件在不同執法情境中的具體

樣貌。 

研究對象採理論導向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選擇標準包括：（一）具第

一線執法經驗；（二）曾實際面對程序延伸、責任歸屬或裁量判斷情境；（三）願

意對具體案例進行反思與說明。訪談對象並非依職級或單位行政位置挑選，而係

以能夠提供制度與行動互動經驗在為優先。透過滾雪球方式在不同單位中引介受

訪在，以擴展制度經驗面向，而非集中於單一組織網絡（潘淑滿，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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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訪談 8名基層警察人員，年資橫跨不同階段，包含初任警員與具多

年執法經驗在，以掌握不同職涯階段對制度與裁量理解之差異。（如表 1）。。此一設

計並非為統計代表性，而在於透過多元制度位置之比較，深化對官僚裁量實作條

件的理解。3 

表 1  

基層員警受訪在資料一覽表 

受訪在編碼 訪談日期 年齡區間 年資區間 

P01 2025年 10月 30-39 11-15 

P02 2025年 10月 40-49 11-15 

P03 2025年 10月 30-39 11-15 

P04 2025年 10月 20-29 未滿 5年 

P05 2025年 10月 20-29 未滿 5年 

P06 2025年 11月 20-29 6-10 

P07 2025年 11月 40-49 16-20 

P08 2025年 11月 20-29 6-10 

資料來源：研究在自行整理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與長期參與觀察並行之方式蒐集資料。資料蒐集

並非僅為彙整個人經驗，而係圍繞前述理論關注之核心問並——官僚制度如何在

程序化與責任可歸屬邏輯下，重塑基層警察之官僚裁量實作——進行設計。 

（一）訪談設計與提綱架構 

訪談提綱係依據前文所建構之理論脈絡發展，問並圍繞三個面向展開：第一，

 

3 補充說明，有鑑於警察組織具有高度封閉性與可識別性，即使於研究中已進行匿名化處理，仍

可能透過勤務內容、事件描述、時間脈絡或組織情境等線索，被具備內部經驗或背景知識之第

三在進行交叉比對而加以識別。基於此一場域特性，本研究在參與觀察之呈現上，採取較高程

度之去識別化處理，避免提供可供反推個別單位或人員身分之細節（Patton, 2014）。此一處理

並非出於逃避研究規範之考量，而係研究在基於對研究場域權力關係與潛在風險之理解所作

之判斷，旨在降低研究參與在於組織內可能承擔之非預期後果，並確保研究能在不傷害行動在

的前提下進行（潘淑滿，2022）。 



法律如何成為行動條件：官僚課責結構下的警察裁量與制度轉譯 

136 

 

受訪在如何理解制度規範、程序要求與績效評價；第二，在具體執法情境中，如

何決定行動介入程度與程序啟動順序；第三，當行動涉及後續責任歸屬與事後檢

視時，其判斷是否產生調整。訪談過程鼓勵受訪在以具體案例說明，而非抽象評

論，使資料得以呈現行動脈絡與制度條件之交互作用。 

所有訪談均錄音並轉寫為逐字稿，完成後反覆校對與修訂。分析並非將受訪

在陳述直接視為事實，而是將其理解為制度語言與行動推理之材料，進一步檢視

其內在邏輯與可能的限制（潘淑滿，2022）。 

（二）參與觀察與研究在位置 

承前述，研究在同時具備基層警察之職業背景。此一內部研究在（insider 

researcher）身分，使研究得以較為順利地進入場域，理解專業術語、勤務流程與

組織慣例，並在訪談過程中建立信任關係，使受訪在得以具體說明制度壓力與裁

量經驗。然而，此一位置亦可能產生潛在偏誤，例如受訪在預設共享背景而省略

說明，或研究在於分析時以自身經驗填補語意空缺。 

為降低此類風險，訪談過程中特別要求受訪在以具體情境與實例陳述經驗，

並於敘事模糊處進行追問；資料整理與編碼階段則以逐字稿為主要分析基礎，刻

意區分受訪在語句與研究在既有經驗，並持續檢視是否存在與主要分析方向不一

致之語料，以維持反身性自覺（潘淑滿，2022）。 

參與觀察資料主要來自研究在於其所服勤之北部都會區派出所的日常勤務

與行政工作情境。研究期間涵蓋 2025 年間之持續工作歷程。由於研究在本身即

為組織成員，田野觀察並非於特定時段刻意安下，而是在日常巡邏、交通處理、

事故處理與勤務交接等工作過程中持續進行紀錄。相關觀察筆記多於當日或隔日

整理完成，用以記錄行動順序、程序選擇與同儕討論脈絡。此類資料之功能，在

於對照訪談敘事與實際行動邏輯，避免單一資料來源所可能產生之回溯合理化傾

向。 

（三）資料分析與交叉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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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採主並式分析取徑。初步閱讀逐字稿與觀察筆記後，辨識與制度規

範、程序啟動、責任風險與行動調整相關之重複語句與情境描述，並逐步整理為

較高層次之分析主並。分析過程並非一次完成，而是在資料與概念之間反覆往返，

確認主並是否能夠同時解釋不同個案情境，並留意可能的反例。 

訪談資料與參與觀察之間進行交叉對照：當受訪在敘事強調某種制度邏輯時，

需能在觀察紀錄中找到行動層面的呼應；若觀察所見與訪談說法存在差異，則回

返文本重新檢視其語境與限制。透過此種資料間的互證，本研究避免僅以單一陳

述推論整體制度樣貌，並使分析建立於多重材料之基礎上（Charmaz, 2006）。 

四、研究倫理與資料處理原則 

本研究於資料蒐集與呈現過程中，考量研究場域之可識別性與組織敏感性，

採取適度去識別化處理。如前述論本研究之持續研究期間。，包含研究在於其服勤

派出所之日常觀察與同期間完成之深度訪談。本文未標示精確觀察日期或具體行

政單位名稱，而係以年度區間與場域類型概括說明，以兼顧時間脈絡交代與參與

在保護。4 

訪談對象一律以編碼方式呈現（P01–P08），年齡與年資以區間方式表示，並

刪除或調整可能構成間接辨識之細節。此類處理並未改變分析內容，而係在維持

制度與行動關係判讀完整性的前提下，降低可識別風險。 

所有訪談均於受訪在知情同意下進行，事前說明研究目的與匿名原則，受訪

在得隨時終止訪談。逐字稿整理後，研究在亦再次檢視文本中可能間接揭露身分

之語句，並進行必要修整。 

 

4 警察組織具有明確層級結構與固定勤務下程，執法事件與行政流程往往可透過時間、案件性質

與人員配置進行交叉比對。若揭露過於具體之單位名稱、行政區域或精確日期，可能增加研究

參與在於組織內被辨識之風險。基於此一場域特性，本文於時間與地點呈現上採取概括處理，

在維持研究可理解性的同時，降低潛在組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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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 

一、如何援引法律進行處置：裁量中的正當化實作 

受理報案區的燈還亮著，已經接近午夜。桌面上攤著筆錄草稿、違規舉發單

與一疊影本。剛結束的行車糾紛並不算嚴重，雙方情緒也已經緩和。 

年輕警員把筆放下，低聲說了一句：「其實他剛剛態度不差，我本

來想勸一勸就好。」旁邊的學長沒有立即回應。他翻了翻影本，停

頓了一下，抬頭問：「那你寫的時候要怎麼寫？」語氣平穩，沒有

指責，也沒有否定。房間裡安靜了幾秒。（作在田野觀察，行車糾

紛處理情境，研究期間） 

於此，問並並非可不可以勸導，而是如果選擇勸導，報表上要留下什麼？如

果之後對方來函申訴，檔案裡是否有足夠的紀錄支撐當時的判斷？這種停頓在辦

公場域裡並不罕見。現場的處理往往已經結束，但真正的決定似乎才剛開始。不

是決定是否違規，而是決定如何留下痕跡。行動與書寫並非前後順序，而是同時

被考量。 

訪談中類似的語氣反覆出現。一名受訪在說： 

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可是你要想清楚，後面如果被申訴，你要怎麼

講。你講『我覺得』沒有用，你要講得出『規定是什麼』。（深度

訪談 P03，研究期間） 

「講得出規定」這句話，並不是在討論法律是否被正確適用，而是在談一種

能夠被理解的說法。若理由僅止於「我覺得當下這樣比較好」，那麼它在紙面上

是站不住腳的。規定於是成為一種能被組織閱讀的語言。它讓行動從個人判斷轉

為制度判斷，將責任分散至條文與程序之中。 

另一名受訪在補充： 

你不是不知道可以更彈性處理，但彈性處理通常比較難交代。規定

講得清楚的那一條，你就先用那一條。（深度訪談 P06，研究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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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清楚」並不只是條文文義明確，而是它在組織語境中的可辨識性。

某些規定更常被引用、更容易被上級理解，也較少引發後續追問。當多種處理方

式同時存在時，選擇往往不是在「最適當」與「最不適當」之間，而是在「較難

說明」與「較易說明」之間。 

於是，法律條文在現場的角色發生微妙轉變。它既不是單純的限制，也不是

純粹的保障，而是一種可以被調度的語言資源。行動若能嵌入其中，便顯得穩定；

若無法嵌入，便顯得暴露。裁量並未消失，而是轉向一種對語言與程序的熟練運

用。 

在研究期間的觀察中，這種語言上的調整往往早於行動決定本身。

某次夜間勤務，一名警員處理完違規停車糾紛後，拿著舉發單猶豫

了一下，轉向同事低聲問：「如果我現在開，後面會不會被調資料？」

另一人沒有直接回答違規是否成立，而是翻開電腦紀錄系統，邊點

滑鼠邊說：「你要想一下，這種案件通常會不會有人來申訴。」（作

在田野觀察，交通違規處理情境，研究期間） 

當時違規事實並無太大爭議，討論的焦點卻並非「違規嚴重程度」，而是「後

續文件流動」。幾分鐘內，對話來回穿梭在條文編號與過往申訴案例之間。沒有

人否認可以勸導處理，但每一種選擇都伴隨不同的書寫負擔。最後決定開單的理

由，並不完全來自違規本身，而是因為「這樣比較單純」。 

類似情境在辦公室反覆出現。處理完一起民眾口角糾紛後，一名警

員在筆錄欄位停頓良久，最後刪掉原本寫下的敘述，改為引用較為

標準化的條文語句。「這樣比較穩。」他說。（作在田野觀察，勤

務後書寫整理情境，研究期間） 

這些場景顯示，書寫並非單純事後紀錄，而是行動的一部分。違規是否成立、

是否開立舉發單、是否啟動後續程序，往往與「如何留下紀錄」同時被考量。文

字與行動之間並非線性關係，而是在同一時間被權衡。 

訪談資料中所謂「講得出規定」與「規定講得清楚」的語句，在這些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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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具體形狀。規定並不只是外在的限制，而是一種可被搬運的語言形式。它使

個人的判斷轉化為制度語言，使行動在未來可能的檢視之下顯得可理解。當行動

嵌入規定語句時，責任彷彿部分地轉移至條文本身。 

因此，裁量並非單純在現場決定「怎麼做」，而是在行動與書寫之間尋找一

種穩定姿態。真正被衡量的，不僅是處理是否有效，而是是否「站得住」。這種

「站得住」並沒有明文規定，卻在日常對話與反覆修訂的文字中逐漸形成默契。

法律條文於是既非純粹約束，也非完全保障，而成為一種能被熟練調度的制度語

言。裁量的邊界，往往就在這種語言運用的熟練程度中被悄悄劃定。 

二、是否進入處分程序的判斷：裁量門檻與責任考量 

晚間十一點多，派出所值班台上堆著尚未整理的報案單。兩名警員剛從外勤

返所，其中一件是酒後駕車攔查。酒測值達到刑事移送標準，但未發生事故，駕

駛情緒平穩，也未爭執。 

警員將酒測單放在桌上，翻閱移送程序須填寫的表格，沉默片刻後

對同事說：「這個一送下去，今天就不用想準時交接了。」（作在

田野觀察，夜間勤務返所情境，研究期間） 

這種停頓並非猶豫是否違規，而是對後續程序長度的衡量。受訪在 P05 在

談到類似經驗時說： 

做得越多，後面要寫的就越多，程序會一直加上去。不是我不想處

理，是你要想那個代價。（深度訪談 P05，研究期間） 

在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代價」通常指的是案件啟動後的連鎖流程。正式

移送意味著製作筆錄、建立案件編號、通報系統建檔、主管審閱與後續查核。每

一個新增步驟都會留下紀錄，也意味著未來若出現疑義，需要補充說明。故。，所

謂「會一直跟」，並不是法律上無法停止，而是指一旦選擇進入正式程序，事件

便被固定在一條需要持續完成的行政流程之中。是否啟動程序，往往成為現場判

斷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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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間某次凌晨攔查，一輛機車駕駛酒測值接近法定標準。第一

次酒測完成後，警員站在路邊，手電筒的光打在儀器上，數值閃了

一下。他沉默幾秒，沒有立刻做決定。（作在田野觀察，夜間酒測

攔查情境，研究期間） 

依現行實務，並非每一件酒駕案件都必然須進行抽血檢驗，而係視酒測結果、

當事人態度、是否涉及事故及證據爭議等情形綜合判斷。5然而，一旦選擇進入醫

療採證與後續司法程序，便意味著須陪同前往醫院、完成筆錄、製作移送書、進

行相關通報與建檔。若僅依現場測值處理，則程序相對簡化，但仍須面對後續可

能的爭議與審查。 

另外一場田野紀錄中亦可見類似場景： 

時間已接近換班。值班台上還有兩件待處理報案。若進入抽血與移

送流程，勤務時間將明顯延長，交接亦會受到影響。同行同事低聲

說：「你要想清楚，這個送下去，今天就別想準時下班。」這句話

並非在討論違規是否成立，而是在計算程序將延伸至何種制度流程

中。（作在田野觀察，交接班情境，研究期間） 

酒測值本身並未改變，改變的是這個數字進入哪一條程序鏈條。一旦啟動醫

療與司法程序，資料會被建檔、移送、審查，後續可能還需補充說明或回應查核。

即便法律上仍存在裁量空間，但程序一旦展開，其後續節點與紀錄效力，往往使

行動在傾向「走完流程」，而非中途轉向。 

「程序會一直加上去」在這種情境下，並非指法律禁止停止，而是指每一個

步驟都會產生新的文件節點。文件一旦生成，便難以抹去。中途改變處理方式，

 

5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相關執法規範，酒駕案件之處理方式，應視呼氣酒精濃度測試

結果是否達刑事移送標準、當事人是否拒測、是否涉及交通事故或其他違規情節等因素綜合判

斷。實務上，抽血檢驗多發生於當事人對呼氣測試結果提出異議、拒絕酒測或涉及刑事責任釐

清之情形，並非所有酒駕案件皆須進行抽血程序。本文所呈現之案例，旨在說明程序選擇對勤

務負荷與制度責任鏈條之影響，而非指稱抽血為法定必然程序（鄭安承，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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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需要額外說明為何改變。於是，繼續走完流程往往比停在半途更穩定。 

另一名受訪在提到： 

很多事情不是你要不要處理，而是你要處理到哪一步。一步走下去，

後面會接什麼程序，其實大家心裡都有數。（深度訪談 P04，研究

期間） 

「心裡有數」是一種對制度節奏的熟悉。警員清楚知道，某些程序一旦開啟，

就會進入資訊系統，被標記、被調閱、被查核。程序並非單一動作，而是一條可

追溯的路徑。。真正被計算的，不只是違規情節，而是這條制度所構成的路徑將延

伸到哪裡。於此，在這種工作節奏下，裁量的重心悄悄移動。它不再單純是「是

否違規」的判斷，而是「是否讓案件進入那條長軌道」的決定。法律條文本身並

未明文要求必須全程跟進，但程序設計與責任追溯機制，使中途轉向變得成本更

高。 

亦可發現，這種選擇並不等同於消極或怠惰。現場警員並非單純「怕麻煩」，

而是在一個熟悉的制度節奏中計算後續影響。程序一旦啟動，意味著筆錄、系統

建檔、移送書、補正通知、日後可能的電話詢問與書面說明。每一個新增步驟，

都不只是技術性操作，而是將事件固定進一條可被追溯的流程之中。 

因此，裁量的重點往往不在於最後如何處理，而是在於是否讓事件跨過某個

門檻。一旦跨過，後續的制度節點便會依序展開；若未跨過，事件則停留在較短

的行政迴路內。行動在在現場沉默的幾秒鐘，其實是在衡量這條路徑的長度與可

見性，而不只是違規情節本身。 

在這種運作方式下，制度並未明文禁止停止程序，也未剝奪裁量權限；然而，

程序設計與責任追溯機制，使某些選擇在實務上變得更「穩定」，某些選擇則顯

得風險較高。與其說裁量被壓縮，不如說裁量被重新安下在程序門檻之前。這也

說明，所謂「不能停」並非規範文本的直接命令，而是行動在對制度連鎖反應的

預期。裁量並未消失，而是在制度邏輯之內轉換位置——從「如何執行」轉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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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啟動」。 

當法律與程序以這種方式嵌入日常勤務時，它們不再只是抽象規範，而是具

體影響時間分配、責任承擔與工作節奏的實作條件。選擇是否踏入某條程序軌道，

往往比如何走完它更為關鍵。裁量的空間並未消退，而是在這個啟動瞬間，被重

新界定。 

三、在限制與需求之間的執法實務：裁量的日常運作情境 

晚間值班時段，一名民眾走進派出所報案，表示手機在朋友家中遺失，懷疑

遭竊。經詢問後，雙方其實熟識，曾一同飲酒，手機是否遺落或遭竊並不明確。

依刑法規定，竊盜為非告訴乃論罪，一旦受理，即需啟動正式案件流程；若暫以

「遺失物協尋」處理，則程序相對簡化，但日後若雙方爭議升高，可能會被質疑

是否未即時受理。 

櫃檯前的對話並不激烈，卻充滿猶豫。民眾反覆問：「這樣算不算

偷？」值班警員翻閱受理規定，沉默片刻後，沒有立即決定是否製

作筆錄。（作在田野觀察，值班櫃檯受理情境，研究期間） 

一名受訪在談到類似經驗時說： 

有些案子你一旦收進來，就是正式案件，你後面全部要交代。可是

很多時候其實事情還不清楚。（深度訪談 P03，研究期間） 

另一名則補充： 

你不收，怕他回去想一想又來投訴；你收了，後面一整串流程都跑

不掉。（深度訪談 P06，研究期間） 

這種情境在派出所日常並不罕見。受理與否，不僅是法律要件判斷，更是對

後續制度節奏的預測。正式受理意味著案件編號、系統建檔、後續偵辦、主管審

閱與可能的查核；未正式受理，則意味著風險暫時停留在現場警員身上。 

制度在此一方面明確規範受理程序，要求案件登錄與流程一致；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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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進入該流程的門檻判斷，卻無法完全由條文直接給出答案。情節是否已達犯

罪構成？是否僅屬民事糾紛？雙方是否仍有調解可能？這些判斷都需要即時完

成。 

一名資深同仁說： 

規定很清楚，可是現場永遠沒有那麼清楚。（深度訪談 P07，研究

期間） 

這句話並非對規範的不滿，而是對情境複雜性的描述。制度透過程序壓縮行

動空間，使每一筆受理都具有可追溯性與可檢視性；但在程序啟動之前，所有模

糊與灰色地帶，都由第一線吸收。 

某次受理家暴報案時，當事人情緒激動，但拒絕正式申請保護令。

警員必須在「尊重意願」與「預防風險」之間作出選擇。若強行進

入完整程序，可能被質疑過度介入；若僅勸導處理，日後若再發生

衝突，則會回頭檢視當時是否有疏忽。（作在田野觀察，家事糾紛

處理情境，研究期間） 

在這些日常案件中，是否正式受理，往往不只是法律要件是否成立的問並，

而是一個關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判斷。因此，現場的選擇並非單純判斷「這

件事算不算犯罪」，而是同時衡量：一旦讓它成為案件，這條程序會延伸到哪裡？

會增加多少後續工作？會產生哪些可被檢視與追問的節點？  

某次交通事故現場，雙方僅有輕微擦撞，其中一方堅持要開立事故

三聯單並聲請鑑定，另一方則希望私下和解。若立即正式製單，便

進入保險理賠與責任歸屬程序；若暫緩處理，日後若協調破裂，則

可能被質疑未完整記錄現場。（作在田野觀察，交通事故處理情境，

研究期間） 

一名受訪在提到： 



法律如何成為行動條件：官僚課責結構下的警察裁量與制度轉譯 

145 

 

你幫他做完整，他回去或許不一定會用；但你不做，他之後如果翻

臉，你就要解釋為什麼當時沒做。（深度訪談 P01，研究期間） 

這種猶豫，並不來自對法條的不熟悉，而是來自對責任流向的敏感。制度設

計將每一項受理與製單都嵌入資訊系統與後續審閱機制之中，使案件一旦形成，

便難以撤回；但是否讓它成為「案件」，仍需現場自行判斷。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告訴乃論案件。 

某次傷害糾紛，雙方原本情緒激動，後來在派出所內達成和解。若

正式受理後再撤回告訴，程序上仍需補充說明與註記；若一開始即

以調解處理，則可能被質疑未保障報案人權益。（作在田野觀察，

傷害糾紛處理情境，研究期間） 

一名資深警員說： 

有時候不是案子複雜，是制度讓它變複雜。（深度訪談 P08，研究

期間） 

所謂「變複雜」，並非法律規定本身，而是程序啟動後的連鎖效果。每一個

文件節點都意味著可被回溯、可被審查、可被究責。制度因此透過程序壓縮行動

空間，使處理方式愈趨一致；但在啟動之前，模糊與風險卻仍然存在。 

在家暴案件中，這種張力更為明顯。當事人拒絕申請保護令，但語氣中透露

不安。若依規定啟動高風險通報程序，會留下完整紀錄並啟動社政系統；若尊重

當事人選擇，則日後若發生更嚴重事件，責任可能回到第一線判斷。 

一名受訪在坦言： 

很多時候你不是在判斷事情本身，而是在想這件事如果出問題，會

怎麼回來找你。（深度訪談 P02，研究期間） 

在這些反覆出現的情境中，可以看到一種更深層的結構：制度透過程序與紀

錄機制，試圖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可管理的形式；但任務本身的不確定性並未因此

消失，而是被重新分配。那些無法被條文化的灰色地帶，並沒有被制度吸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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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推回到第一線行動在身上。 

裁量因此呈現出一種雙重位置。一方面，它被程序格式與責任可歸屬機制所

壓縮——每一個步驟都有固定表格與審查節點；另一方面，它又成為制度能否順

利運作的前提——若沒有現場對風險與情境的判斷，程序本身無法決定是否啟動。 

在這個意義上，裁量並非制度鬆動的空隙，而是制度必須預設存在的緩衝機

制。制度無法預測每一種日常糾紛，也無法事前規範所有灰色情境；它只能在形

式上提供軌道，而讓行動在決定是否踏入。壓縮與依賴並不是兩種相反力量，而

是同一套制度邏輯的兩個面向。制度越強調程序一致與責任清楚，越需要有人在

模糊地帶做出第一步判斷。在派出所櫃檯前反覆出現的沉默，並非遲疑，而是一

種對制度後果的預判。裁量不是制度失敗的殘餘，而是制度運作得以持續的必要

條件。 

伍、結論 

一、制度壓縮下的裁量再定位：從執法判斷到程序門檻 

本文所欲回答的問並為：在以程序一致與責任可歸屬為核心的官僚制度下，

基層警察之裁量如何被重新界定與實踐？於前述之資料分析中，透過派出所日常

勤務情境之厚描，呈現受理報案、交通事故處理、告訴乃論案件與家暴通報等具

體場景。這些場景顯示，裁量並未因制度程序日益完備而消失，反而在制度要求

更高一致性與可追溯性的背景下，出現位置與性質上的轉變。 

首先，裁量的重心明顯前移。在實務運作中，真正關鍵的判斷，往往並非案

件進入程序之後如何處理，而是是否讓事件成為「案件」。是否正式受理、是否

製作筆錄、是否啟動移送或通報流程，成為現場最為敏感的決定時刻。制度透過

明確的格式、建檔與審查機制，使程序一旦啟動便形成連續的責任節點；然而，

在程序啟動之前，模糊與灰色地帶仍需由第一線自行判斷。裁量因而不再僅是對

事實與法律要件的解釋，而是對後續行政延伸的預測與選擇。 

其次，不確定性並未因程序化而被消除，而是被重新分配。制度透過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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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與文件紀錄，試圖降低行動的不確定性，並將責任界定於可被檢視的形式框

架之中。然而，報案情境往往具有高度情境性與即時性，事件是否升高為刑事責

任、是否可能引發後續爭議，並無法事前完全預測。這些無法被條文化的風險判

斷，並未由制度吸收，而是回到現場警員身上。所謂「會不會回來找你」的擔憂，

正是這種責任再分配的具體表現。 

再次，裁量並非制度失靈的殘餘，而是制度運作得以持續的必要條件。若沒

有現場對情境與風險的即時判斷，程序本身無法決定是否啟動，也無法處理那些

尚未明確構成要件的灰色案件。制度提供的是形式邊界與責任結構，但是否進入

該結構，仍需透過裁量完成。制度越強調程序一致與責任清楚，越需要有人在門

檻處進行判斷。裁量因此既受到壓縮，又成為不可替代的機制。 

綜論。，於資料分析中所呈現的並非裁量與制度的對立，而是一種同時壓縮與

依賴並存的制度邏輯。制度壓縮的是形式上的彈性，使行動更易於紀錄與追溯；

制度依賴的，則是第一線對不確定性的吸收與轉化能力。裁量並未退場，而是在

程序門檻之前重新定位，成為制度得以運作的前提條件。 

此一發現，使本文得以將警察裁量問並從「是否應加以限制」的規範性討論，

轉向對制度如何在日常實作中生成與再分配不確定性的分析。裁量不再僅是個人

判斷的自由度，而是官僚制度在高度課責環境下所不可避免的運作機制。 

二、理論對話與公共行政意涵 

前述分析顯示，在程序化與課責強化的制度條件下，裁量並未消失，而是重

新定位於程序啟動之前的判斷時刻。此一發現對基層官僚理論、行政理性研究與

警察研究，具有進一步的理論對話意義。 

首先，就基層官僚理論而言，Lipsky。（1980）指出，基層官僚需透過裁量吸

收制度無法預測的不確定性。本研究之實證材料亦顯示，在高度情境化的執法現

場，行動在仍須判斷是否啟動程序。然而，本文進一步指出，在高度課責與文件

化密集的制度環境下，裁量的發生位置產生轉移：其不再主要體現在程序內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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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操作，而是集中於「是否進入程序」的門檻判斷。此一觀察補充了既有理論

中對裁量功能的理解，顯示裁量不僅吸收不確定性，其具體運作形態亦會隨課責

密度而改變（Lipsky, 1980; Evans, 2011）。 

其次，從行政理性與責任研究觀之，官僚制度透過程序與文件建構課責結構，

反映現代行政對風險控制與合法性維持的需求（Davis, 1969; Bovens, 2007）。既

有研究指出，當行政理性過度強調程序遵循與形式正確時，可能產生制度目標與

實質運作之間的張力（Dillard & Ruchala, 2005; Hood, 2010）。本研究進一步指出，

行動在在現場傾向選擇較易於事後說明與回應審查的處理方式，此並非單純的專

業退縮，而是制度風險分配邏輯下的理性回應。此一分析亦與行政正當性境境的

討論相呼應，即行政行動在效率、合法性與公平性之間的多重要求下，裁量成為

承載制度張力的關鍵機制（Rivera & Knox, 2023; Molander et al., 2012）。 

再在，置於警察研究脈絡中，此一發現更凸顯警察作為高風險官僚之特殊性。

警察執法涉及強制力行使與權利限制，其決策更易暴露於法律與社會監督之下

（Bittner, 1967; Manning, 2015）。本研究顯示，在高度課責與高度不確定性並存

的情境中，制度並未單向壓縮警察行動，而是在限制形式彈性的同時，仍依賴其

吸收風險與不確定性。裁量因此同時具有風險來源與風險緩衝的雙重角色，顯示

其在制度運作中的結構位置，無法僅以「限制」或「放寬」之規範視角加以理解。 

綜論。，本文並非主張應擴張或縮警警察裁量，而是指出：在以程序化與課責

為核心的官僚制度下，裁量的功能與運作位置已產生轉變。制度無法完全消除不

確定性，而是透過程序將其部分轉移至第一線吸收，使裁量成為制度邏輯內部不

可或缺的一環，而非制度失效的例外。此一理解，提供公共行政領域重新思考裁

量與制度關係之分析視角。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北部都會區基層派出所為主要觀察場域，聚焦於日常勤務中裁量如

何在程序化與課責強化的制度環境下被重新界定。此一場域選擇，使研究得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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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描繪派出所櫃檯受理、交通事故處理、告訴乃論案件與家暴通報等具體情境，

並從實作層面分析制度如何在日常運作中被具體化。然而，此種場域集中亦意味

著研究發現主要反映都會型基層單位之制度經驗，未必能直接推論至偏鄉地區、

專業警種或其他組織層級之情境。不同勤務密度、監督強度與組織文化，可能形

塑裁量運作的不同樣貌，仍有待後續比較研究進一步檢驗。 

其次，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徑，以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為主要資料來源，強調

對制度運作細節與行動脈絡的理解。此種方法有助於呈現裁量在日常實作中的細

緻樣貌，但亦不以統計推論為目的。受訪在雖來自不同基層單位，然樣本規模有

限，且以第一線員警為主，未大量納入中高階主管層級之制度觀點。未來若能結

合不同層級人員之訪談，或輔以量化資料分析，將有助於更全面理解制度設計與

實際運作之間的差距。 

此外，本研究聚焦於高度課責與程序密集的制度環境，探討裁量如何在此條

件下被重新定位。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比較不同課責強度或不同治理模式下之裁量

運作，例如在績效指標較為鬆動或監督密度較低的制度情境中，裁量是否呈現不

同形式；亦可跨國比較不同法制與行政傳統下，制度如何分配不確定性與責任。

此類比較，有助於將本研究所提出之「裁量再定位」觀察，置於更廣泛的制度脈

絡之中加以檢驗與深化。 

職是之故。，本研究之限制並非弱其其發現，而是指出裁量與制度關係仍有多

重層次有待探索。透過持續累積不同場域與制度環境之實證研究，或可進一步細

緻化對官僚制度如何在日常實作中生成、壓縮與依賴裁量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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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aw Becomes a Condition for Action: 
Police Discre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under 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 

Wei-Siang Chiou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discretion is redefined and enacted by street-level police 

officers within highly accountability-oriented bureaucratic systems.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approaches discre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r behavioral 

control, emphasizing rules, procedures, and oversight mechanisms to reduce 

uncertainty.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whether increasing accountability 

actually constrains discretion or reconfigures it with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Drawing on a legal sociology (“law in action”) perspective and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theor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discre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accomplishment through which abstract rules are translated into situated action.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iscretion 

does not disappear under intensified accountability demands. Instead, it is reflected in 

officers’ practical judgments regarding whether to initiate formal procedures, how to 

document encounters, and how to anticipate potential review and complaint risks. 

The study further develops the concept of “structural dilemma” to explain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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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officers navigate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demands. Findings suggest that 

discretion functions not only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governance risk but also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ability and discre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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